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
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(電子通訊)會議記錄
時  間：114年8月19日(星期二)
地  點：電子通訊會議(E-Mail回覆)
會議委員：陳明聰委員(當然委員)、王瑞壎委員、李茂能委員、何宣甫委員、林玉霞委員、洪如玉委員、張宇樑委員、黃月純委員、楊正誠委員、劉祥通委員、賴孟龍委員、黃楷茹助理教授

回覆委員：陳明聰委員(當然委員)、李茂能委員、張宇樑委員、楊正誠委員、賴孟龍委員、黃楷茹助理教授


壹、報告事項：略

貳、提案討論: 
提案一：推選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114學年度教評委員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置要點第二點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七人及候補委員一人，其餘委員由學程事務會議就本學程符合資格之專任教授、副教授中推選產生。學程教評會委候選人，須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，學養俱佳、公正、熱心，且近五年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國內、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(含)以上或發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位專書一本(含)以上之專任教授、副教授中推選生。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，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教授資格評審。學程教評會當然委員及推選合計未達五人時，不足之人由本學程事務會議就校內、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的系（所）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遴選若干人，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送院長轉校長核聘。」
二、113學年度設有五位委員，依設置要點，除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從本學程專任教授推選，目前本學程有兩位專任教授，分別為張宇樑老師與楊正誠老師為本學程之專任教師，對課程內容與學程運作具高度熟悉與參與，為強化教評委員會對學程之理解與決策連結，建議優先選任兩位專任教師為正式委員。其餘兩位正式委員及候補委員再就校內相關系所遴聘，初步推薦許雅雯老師、黃月純老師、劉馨珺老師。
其於經學程事務會議推選結果如下:
張宇樑委員6票、楊正誠委員6票、許雅雯委員4票、黃月純委員5票、
劉馨珺委員3票。
決議：113學年度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評委員為陳明聰院長(當然代表)、張宇樑教授、楊正誠教授、許雅雯教授、黃月純教授；另劉馨珺委員為候補委員。

	條次
	修  正  條  文
	現  行  條  文
	說   明

	第二條
	本事務會議以學位學程當學期授課之教師組成之。本學位學程主任為主席、學位學程執行長為當然委員，研議本學位學程教學、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。
	本事務會議以學位學程專任教師2名，及師範學院支援授課專任教師相互推派3名組成之。本學位學程主任為主席、學位學程執行長為當然委員，研議本學位學程教學、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。
	為提升會議決策與教學現況之連結，建議改由當學期授課教師直接參與事務會議，取代原先推派制度。


提案二：修正「學程事務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」第二條條文案，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原條文第二條規定委員由學程專任教師與支援授課教師推派組成，在實務運作上較不易即時反映當學期教學現況。
二、為提升會議決策的即時性與教學連結性，建議改由「當學期授課教師」直接擔任委員，確保參與者具備實際教學經驗與課程掌握。
三、修正後條文已附於修正條文對照表，請審議。

決議：經與會人員討論後，認為原修正案尚需進一步釐清與調整，故提案人決定撤回本案，待修正內容更為周延後再行提出。與會人員無異議，議程第二條提案正式撤案。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
伍、散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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